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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貴委員會今天舉行全體委員會議，本人應邀

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詢，深感榮幸。以下謹就

本會近期辦理各項工作分別報告於後： 

一、籌辦第 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 11屆立

法委員選舉 

(一)重要選務工作期程 

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

選舉，經提本會第 587次委員會議決議，

定於 113年 1月 13日（星期六）同日舉行

投票，將依所訂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依

序籌辦各項選舉事務，重要選務工作期程

如下： 

1.112年 9月 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

公告及發布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

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

權登記公告。 

2.112 年 9 月 12 日至 12 月 4 日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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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舉權選舉

人登記。 

3.112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7 日受理申請

為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 

4.112年 9月 18日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

被連署人。 

5.112年 9月 19日至 11月 2日受理總統、

副總統選舉連署書件。 

6.112 年 11 月 7 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

告。 

7.112 年 11 月 14 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

選舉連署結果。 

8.112 年 11 月 16 日公告總統、副總統與

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

事項。 

9.112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4 日受理總

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

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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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年 12月 5日前審定總統、副總統選

舉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11.112 年 12 月 11 日總統、副總統選舉候

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12.112 年 12 月 15 日前審定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13.112 年 12 月 15 日公告總統、副總統選

舉候選人名單。 

14.112年 12月 16日至 113年 1月 12日辦

理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

表會。 

15.112 年 12 月 20 日區域、原住民立法委

員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名單公告之政黨號次抽籤。 

16.113 年 1 月 2 日公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名單。 

17.113年 1月 3日至 113年 1月 12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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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 

18.113年 1月 13日投票、開票。 

19.113年 1月 19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及

立法委員選舉當選人名單。 

20.113年 1月 25日前致送總統、副總統及

立法委員選舉當選證書。 

(二)召開選務工作相關會議 

為期各項選務工作順利進行，本會已邀集

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召開 3

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並於 112 年 9 月 5

日召開選舉業務會議，針對重要選務工作

作成決議，以齊一各項選務工作。 

(三)訂定投票所設置原則 

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所之設置，每所選舉人人數以

1,200 人為原則，超過 1,500 人，除因情

況特殊，擬具改善措施者外，應分設投票

所。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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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原則、投票所地點適當性、無障礙設施

情形勘查結果、工作人員招募評估情形，

提報之投票所預定設置數為 1 萬 7,794

所，較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

正案公民複決設置數 1萬 7,649所，新增

145 所，實際設置數以 112 年 11 月 20 日

投票所設置地點公告為準。 

(四)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作業 

依本會 112 年 2 月 22 日召開第 16 任總統

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第1次選務

工作協調會議決議，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工作人員配置數，以

每一投開票所配置 11.5人為原則（不包括

監察員），監察員人數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視候選人人數、經費編列情形

彈性設置，但每一投開票所至少 2 人，本

會業以 112 年 4 月 10 日中選務字第

1123150127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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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委員會依上開規定辦理招募工作。 

(五)規劃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

見發表會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45條第1項規

定，總統、副總統選舉，本會應以公費在

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段，供候選人

發表政見。本會規劃舉辦電視政見發表

會，其中總統候選人 3 場、副總統候選人

1 場，每場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均為

30分鐘，分 3輪發表政見，每一輪時間 10

分鐘。本次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

發表會將同步於網路直播，其影音檔案亦

將置於本會網站，供民眾收看。 

(六)規劃辦理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

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條第 1項、第

48條之 1規定，公職人員選舉除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依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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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辦理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

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發表會。復依公職人

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4 條

第 1 項規定，立法委員區域、原住民選舉

主辦選舉委員會得使用電視辦理。區域立

法委員選舉由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辦理，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則由本會

辦理，相關影音檔案將置於本會及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網站，供民眾收

看。 

(七)規劃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政黨電視政見發表會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

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本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

頻道，供登記之政黨從事競選宣傳或發表

政見。本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政黨電視政見發表會，本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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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競選活動期間於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

舉辦，並由登記之政黨推薦該政黨登記之

候選人 1人為代表人參加。 

(八)辦理選務宣導 

1.為使民眾瞭解本次選舉投票相關訊

息，擴大民眾政治參與，宣導重點包括

投票日期時間、投票時應注意事項、國

民年滿 20 歲有選舉權、選罷法修法重

點等訊息。 

2.因應選務錯假訊息在 Line、臉書等網路

社群媒體四處流竄，向國人宣導對於正

確的選舉或投票資訊除前往本會網站

查詢，也可以在通訊軟體中加入訊息查

證管道工具，並提醒民眾「正確的選舉

或投票資訊請於中選會網站查詢確認」

等訊息。 

3.在宣導素材及通路方面，規劃透過多元

媒體，包括電視、廣播、網路及報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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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加強選務宣導，並強化社群媒體宣

導，擴大宣導效益。此外，為加強對新

住民宣導，將選務文宣翻譯為新住民歸

化為國人之 6 大原屬國母語，包括英

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緬甸語及

柬埔寨語等，以保障新住民投票權益。

又為加強原住民宣導，將選務文宣翻譯

為原住民族語，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透過

多元媒體加強宣導，並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助轉知所轄原住民族團

體、部落會議及文化健康站。本會也將

提供媒體口播稿給原住民族電視台及

廣播電台，擴大宣導效果，讓原住民選

舉人以最親切、最熟悉的方式瞭解選務

資訊。 

(九)籌劃辦理電腦計票作業 

1.電腦計票程序：投開票所於開票結束

後，由主任管理員填寫投開票所報告

表，核章無誤後，派專人送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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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務作業中心，由選務作業中心人

員將投開票所報告表資料輸入計票系

統，迅速完成彙計。  

2.本會研訂資訊安全防護計畫，各項網路

安全及系統備援措施均以最高規格防

護。本會預定於 112年 12月辦理 55場

次教育訓練及 112 年 12 月 29 日、113

年 1月 5日、1月 12日辦理 3次電腦計

票作業全國模擬演練，提高開票統計資

訊正確性及時效，並模擬異常狀況進行

演練，以利即時應變。  

二、辦理選務人員講習 

(一)選務幹部人員講習 

為使選務工作人員對於選務實務工作能

有專精的瞭解，賡續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合作辦理「選務幹部

人員講習」，以提升相關選務幹部人員之

選舉知識與專業能力，增進選務工作之績

效與品質，期順利完成選舉。112 年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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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幹部人員講習班已於 4月至 6月辦理完

竣，共辦理 6期，參訓人數總計 236人。 

(二)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為提升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之專業知

能，儲備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人力，本會

辦理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各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期間自 112

年 7月 7日起至 9月 28日止，共辦理 146

場，訓儲 6,048人。 

(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 條規定，投票所、

開票所之工作人員，應參加選舉委員會舉

辦之講習。以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辦理

方式，攸關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教育訓練能

否落實及投開票作業良窳成敗，極具重要

性，有關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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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時程，本會業函請各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自 112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

習，每場次辦理時間至少 2小時，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以辦理專職

講習為原則，並於講習時納入投開票程序

實體演練及填寫投（開）票報告表作業演

練。 

三、辦理直轄市、縣（市）議員遞補作業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條第 2項規定，

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於登記參選該公職身分

之選舉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對

候選人行賄、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對有投票權人行賄、對團體機構行

賄及妨礙投票結果正確等行為），經法院判決

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經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後辭

職者，或因犯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列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其缺額於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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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日或辭職生效日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

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

規定。截至目前為止，已遞補本屆直轄市、

縣議員 2人，遞補情形詳如附表。 

四、訂定及修正相關法規命令 

(一)配合 112年 6月 9日修正公布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部分修正條文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部分修正條文後續因應辦理相

關法規訂定及修正： 

1.訂定相關子法：本會訂定「總統副總統

選舉選舉公報編製辦法」、「總統副總統

公辦電視罷免說明會實施辦法」、「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政黨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個人

或團體辦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

民立法委員選舉政黨電視辯論會申請

經費補助辦法」及「競選罷免廣告刊播

及其留存紀錄辦法」等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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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相關子法：本會除與內政部會銜發

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

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部

分條文外，並陸續完成「投票所開票所

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總統副總統

選舉連署及查核辦法」、「在國外之中

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

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查核辦法」、「 選

舉投票日前或投票當日發生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處理辦法」、「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政

黨使用電視從事競選宣傳辦法」、「 公

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

法」、「公職人員罷免案提議連署及查

對作業辦法」、「選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各級選舉委員

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及公民投票期間各級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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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檢察機關及警察機關聯繫要點」及

「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

原則」部分條文等相關子法修正。 

(二)修正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編製辦法 

考量選舉公報政見內容為選舉人決定投票

行為的重要參考資料，候選人及政黨繳送

之政見內容電子檔如為圖檔或掃描檔，視

障選舉人尚無法透過報讀工具聽閱依該檔

案編製之選舉公報政見內容，112年 7月 7

日修正發布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編製辦

法第 8 條，增列候選人及政黨得併附與書

面政見相同文字內容之純文字電子檔規

定，以提供視障選舉人聽閱。 

五、受理全國性公民投票辦理情形 

本年度本會辦理提案人之領銜人向本會送交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提案及連署人名冊之公民

投票案件，截至 112年 10月 3日為止計有 2

案，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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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於 112 年 2 月 16 日受理徐紹展先生

領銜提出之「您是否同意增訂監獄行刑法

第 145 條第 2 項：『死刑之執行，應於諭

知死刑之判決確定後 6個月內執行完畢。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經

提案人之領銜人依本會 112 年 6 月 30 日

函請補正後，更改提案主文為：「您是否

同意：死刑之執行，除受刑人已提出再

審、非常上訴或聲請裁判違憲審查經憲法

法庭裁定停止執行外，應於刑事判決定讞

後之法定期限內執行完畢。」業經本會第

593次委員會議審議認應予駁回。 

(二)本會於 112年 5月 26日受理郭璽提出「65

歲以上住民在公開合法場所打麻將輸贏

新台幣一千元以內排除刑法第 266 條第 3

項但書條文處罰」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經本會 112 年 6 月 16 日 590 次委員會議

決議舉行聽證，業於 112 年 7 月 17 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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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舉辦聽證會完竣，經第 592次委員會議

決議於 112 年 8 月 28 日以中選法字第

1123550286號函請領銜人補正在案，領銜

人於 112 年 9 月 19 日補正，擬提本會第

594次委員會議審議。 

六、全國性公民投票電子連署系統辦理情形 

(一)為避免連署人資料遭洩漏、竄改及確保系

統資安無虞，本會自全國性公民投票電子

連署系統建置完成後，於 108 年 5 月 14

日至 112 年 5 月 17 日依行政院資通安全

處、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 7度稽查本會

之資安項目及稽查結果，辦理全國性公民

投票電子連署系統資安強化措施。 

(二)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於 112 年 6 月 26

日、7月 10日函復全國性公民投票電子連

署系統複測皆已修復通過，另行政院 112

年 7 月 10 日至本會進行資通安全稽核，

稽核團隊共列 22 項待改善事項。為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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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安無虞及系統韌性，本會業規劃辦

理前開系統上線作業提經 112年 8月本會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將於 113年 1月完成

行政院 112年 7月資通安全稽核待改善事

項後，提 113年 2月本會委員會議審議系

統上線日期。 

七、執行政黨連坐裁罰 

本會自 101 年 4 月 3 日起，按季將候選人資

料（姓名及身分證字號）電子檔及所涉罪名

函請法務部將符合要件之確定判決案號函送

本會，本會據以檢索下載確定判決書後，再

行轉知所屬選舉委員會辦理後續連坐裁罰事

宜，112年 10月 3日止計裁罰 197件，列表

如下： 

表一： 

所犯罪名 件數 

對投票權人行賄罪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條) 

148 

虛偽遷徙戶籍以妨害投票結果正確罪(刑法

第 146條第 2項)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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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候選人資格者交付賄絡(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97條) 

2 

妨害他人競選(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8條) 1 

合計 197 

表二： 

連坐政黨 件數 金額(單位：萬) 

中國國民黨 156 12791.5 

民主進步黨 34 2970 

親民黨 3 410 

大道慈悲濟世黨 1 50 

無黨團結聯盟 1 115 

台灣整復師聯盟工黨 1 50 

中國民主進步黨 1 130 

合計 197 16516.5 

八、辦理選舉爭訟案件 

選舉爭訟案件目前尚繫屬中之列表如下： 

原告 簡要案由 審理進度 

葉高潔 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9

條規定提起法規範憲法審查

及裁判憲法審查。 

經憲法法庭

於 112 年 8

月 24 日通

知提出答辯

書 陳 述 意

見，本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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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 月 14

日提交答辯

書。 

註：以上案件繫屬於憲法法庭。 

原告 簡要案由 審理進度 

遠見天下

雜誌及其

代表人高

希均 

選前 10日將其所作候選人及

選舉意見調查資料置於網

頁，違反選前 10日不得報導

引述民調規定，不服本會裁

罰處分。 

業已函送答

辯狀予最高

行政法院，

現由該院審

理中。 

石人仁 投票日於 FACEBOOK貼文為己

競選，不服本會裁罰處分。 

業已函送上

訴狀予最高

行政法院，

現由該院審

理中。 

註：以上案件均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 

原告 簡要案由 審理進度 

洪本成 彰化縣議員參選人洪本成因

犯貪污罪判處免刑確定，依

公職選罷法第 26條第 2款規

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本

會依上開條款及同法第 29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向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提起洪員第 19

屆之當選無效訴訟。 

本案彰化地

方法院 112

年 5 月 30

日宣判本會

勝訴。洪員

不服向臺灣

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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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並訂

於 112 年 9

月 26 日召

開準備程序

庭。 

洪本成 彰化縣議員參選人洪本成因

犯貪污罪判處免刑確定，依

公職選罷法第 26條第 2款規

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本

會依上開條款及同法第 29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向臺灣

彰化地方法院提起洪員第 20

屆之當選無效訴訟。 

本案本會參

加二審訴訟

程序，臺灣

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訂於

112年 10月

17日宣判。 

洪本成 彰化縣議員參選人洪本成因

犯貪污罪判處免刑確定，依

公職選罷法第 26條第 2款規

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定暫時狀

態假處分准予洪員暫予參

選，洪員就本案救濟部分不

服，經行政院訴願駁回後，

提起行政訴訟。 

本案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訂於 112 年

10 月 12 日

宣判。 

賴清和 受刑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定暫時狀態假處

分，先位聲明以花蓮縣選舉

委員會為被告，請求於花蓮

本 案 訂 於

112 年 9 月

26 日於臺

北高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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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內設置第 16任總統副總

統與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之

投票所，而備位聲明則以本

會為被告，請求確認本會有

使聲請人行使前開選舉選舉

權之義務。案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裁定，關於可否戒護

賴員外出行使投票權，涉及

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及法

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之權限

行使，爰裁定前開機關應參

加本件訴訟。 

法院開準備

程序庭。 

蕭仁俊 受刑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並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

以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為被

告，請求於法務部矯正署臺

北看守所設置第 16任總統副

總統與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

之投票所，而備位聲明則以

本會為被告，請求確認本會

有使聲請人行使前開選舉選

舉權之義務。 

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部分

部分，臺北

高等行政法

院訂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召開第二

次 訊 問 程

序。另本案

訴訟部分，

尚未開庭期

日。 

林祐良 受刑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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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訴訟，先位聲明以桃

園市選舉委員會為被告，請

求於臺北監獄內設置第 16任

總統副總統與第 11屆立法委

員選舉之投票所，而備位聲

明則以本會為被告，請求確

認本會有使聲請人行使前開

選舉選舉權之義務。案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關於

可否戒護林員之聲明事項，

事涉於矯正機關內設置投票

所等措施之可行性評估，故

裁定法務部應輔助參加假處

分事件。 

部分，臺北

高等行政法

院訂於 112

年 9 月 27

日召開訊問

程序。另本

案 訴 訟 部

分，尚未開

庭期日。 

康裕民 受刑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及行政訴訟，先位聲明以桃

園市選舉委員會為被告，請

求於臺北監獄內設置第 16任

總統副總統與第 11屆立法委

員選舉之投票所，而備位聲

明則以本會為被告，請求確

認本會有使聲請人行使前開

選舉選舉權之義務。 

定暫時狀態

假部分及本

案 訴 訟 部

分，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均尚未訂開

庭期日。 

余瑞弘 受刑人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以

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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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請求於屏東監獄內設置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11屆立法

委員選舉之投票所，而備位

聲明則以本會為被告，請求

確認本會有使聲請人行使前

開選舉選舉權之義務。 

訂 開 庭 期

日。 

麥記豐 受刑人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以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請求於臺南監獄內設置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11屆立法

委員選舉之投票所，而備位

聲明則以本會為被告，請求

確認本會有使聲請人行使前

開選舉選舉權之義務。 

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尚未

訂 開 庭 期

日。 

王茂霖 受刑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以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請求於臺北監獄內設置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11屆立法

委員選舉之投票所，而備位

聲明則以本會為被告，請求

確認本會有使聲請人行使前

開選舉選舉權之義務。 

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尚未

訂 開 庭 期

日。 

蘇清泉 以本會及屏東縣選舉委員會 本案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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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選務瑕疵為由提起選舉

無效訴訟。 

5月 30日屏

東地方法院

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原

告不服向台

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提

起上訴，並

訂於 112 年

10 月 25 日

召開準備程

序庭。 

國風傳媒

有限公司

及其代表

人張果軍 

選前 10日所設網頁遊戲涉有

民眾就候選人及選舉意見之

彙計，違反選前 10日不得發

布民調規定，不服本會裁罰

處分。 

112年 8月 7

日最高行政

法院以法律

修正為由判

決原判決廢

棄、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惟

上訴人部分

聲明原審脫

漏裁判應由

原審另為補

充裁判。臺

北高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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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 112

年 9 月 26

日準備程序

法官當庭諭

知本會依最

高行判決另

為 適 法 處

分，並曉諭

當事人儘速

撤回訴訟。 

註：以上案件分別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台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等。 

自訴人 簡要案由 審理進度 

彭文正 因質疑 109年第 15任總統副

總統選舉結果及得票數，對

本會回應認有妨害其名譽等

情事，將本會副主任委員列

為被告提起自訴，嗣後並追

加本會主任委員、綜合規劃

處同仁為被告。復又以主任

委員、綜合規劃處同仁為被

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本案臺北地

方 法 院 於

112 年 6 月

28 日判決

本會被告 4

人 均 無 罪

後，彭員再

向臺灣高等

法院提起刑

事及附帶民

事 訴 訟 上

訴，本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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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均已委任

律師代理訴

訟在案。 

註：以上案件均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 

九、辦理公投爭訟案件 

公投爭訟案件目前尚繫屬（包括即將繫屬）

中之列表如下： 

上訴人 簡要案由 審理進度 

辜寬敏 不服本會就其領銜提出「您

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

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

法?」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作

成不符規定之駁回決定，向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爭訟

並經駁回，現向最高行政法

院提起上訴中。 

最高行政法

院審理程序

中。(原告死

亡) 

註：以上案件均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 

十、參與國際選舉組織活動 

本會為世界選舉機關協會（A-WEB）及亞洲選

舉官署協會（AAEA）會員，積極參與各該國

際組織活動： 

(一)111年 5月 7日 AAEA於菲律賓馬尼拉市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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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執行委員會議及會員大會，本會李主任

委員進勇及陳副主任委員朝建以視訊方

式參加，會中改選主席、副主席及執行委

員，本會當選副主席，將於 113年於我國

辦理會員大會並接任主席。 

(二)111 年 10 月 19 日 A-WEB 於南非開普敦市

召開第 5屆會員大會，本會由蒙委員志成

代表參加，考量本會業於 106年及 108年

連任執行委員，爰於會中爭取擔任監察及

審計委員並順利當選。 

(三)112 年 7 月 11 日 A-WEB 第 11 次執行委員

會議於哥倫比亞迦太基那舉行，本會由王

委員韻茹代表參加。 

(四)本會林委員超琦於 112 年 8 月 23 日至 8

月 25 日代表本會參加 A-WEB 秘書處與國

際共和研究所（IRI）合作於泰國曼谷舉

行之第 8屆「亞洲的民主與選舉」國際會

議，並於會中就「臺灣如何於選舉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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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青年參與」為題進行報告。 

AAEA及 A-WEB為我國少數擁有正式會籍之國

際組織，本會將持續推動國際選務交流合

作，彰顯民主價值及宣揚我國民主軟實力。 

結語 

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及人民參政權為本

會成立之宗旨，為實現民主、落實主權在民，選

舉乃是民主國家必備的制度，因此，如何營造公

平、公正、公開的選舉環境，為本會努力追求的

目標。113 年 1 月 13 日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本會將堅守獨立機關分際，

恪遵中立精神，辦理各項選舉事務，培訓選務人

員充實相關專業知能，以提升選舉工作品質，增

進選舉工作效率，以期圓滿完成選舉任務。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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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直轄市、縣（市）議員遞補情形 

序號 屆別及選舉區 原當選人 
原當選人 

出缺事由 
遞補當選人 

1 

新竹縣議會

第 20 屆議員

選舉第 2 選

舉區 

陳德木 

因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案件，經法

院判決當選無效確

定。 

范振龍 

2 

南投縣議會

第 20 屆議員

選舉第 1 選

舉區 

曾振炎 

因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案件，經法

院判決當選無效確

定。 

張秀枝 

 

 


